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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2-014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及 

股息派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息 0.11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原因：主要考虑到公司目前仍有部分项

目尚处于建设期，自有资金投入需求较大，公司需留存部分未分配利润用于对主

业领域的投资，为投资提供保障。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按中国会计准则核算的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 1,868,591,672.10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6110 元，母公司净利润

为人民币 1,414,689,960.88 元。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公司董事建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

方案为：2021 年度，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40%提取公积金后当年实现的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约为人民币 848,813,976.53 元，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息 0.11 元（含税）。以本公司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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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总股本 3,058,060,000 股计算，共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336,386,600.00 元（含

税），约占当年母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39.63%，约占 2021 年度归属

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8.00%。分配后余额结转下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

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868,591,672.10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5,636,651,807.05 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股息

总额为 336,386,600.00 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

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发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不断增加，国家级高速公路

路网已基本建成，高速公路行业发展步入相对成熟期，但目前高速公路仍处于扩

大建设规模、提升公路等级的建设高峰阶段，是基础设施发展、服务水平提高和

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 2021 年，中央将成渝地区上升为全国综合立体

交通网“四极”之一，显著提升了成渝双圈的战略位势和辐射带动力。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一方面坚持高速公路的主营和核心业务地位，主动融入国家及全省交通

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在建项目与拟投项目，坚持“投融建管养运”一体化理念，

严格控制全寿命周期成本，同时密切关注省内外运营路段，稳健补充优质路产，

确保主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稳健拓展相关多元领域，以交通网络和

门户枢纽为依托，围绕新需求新消费，把前端资源链转化为项目、产品和服务的

后端价值链，做强做大路域经济，做精做专科技业务，做优做实投资业务，拓展

相关多元新高地。 

（三）上市公司资金需求 

目前仍有部分项目尚处于建设期，自有资金投入需求较大，为了确保公司在

建项目顺利履行，围绕主业稳健开展投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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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主业领域的投资。2022 年，成乐高速扩容

建设工程项目、天邛高速公路 BOT 项目等建设支出较大，本公司面临一定的资

金压力，公司需要留存部分利润，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也有利于股东的长远利

益。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一致

审议通过了《关于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呈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各位独立董事在全面了

解、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上述议案中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在制定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时，董事会认真研究和讨

论了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股东相关意见、调整的条件及其决

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2、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该议案还需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方可实施。 

3、2021 年度，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11 元（含税），

并将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用于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 2009 年 7 月 A 股上市

后，自 2009 年度至 2020 年度连续进行了现金分红。2012 年 8 月，公司为落实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要求，于《公司章程》中就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了

修订，依法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要求，公司于《公司章程》中就明确现金分

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等相关事宜进行了修订，并获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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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于《公司章程》

中拟定了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该议案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 2017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

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

事和股东的相关意见等。因此监事会审查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